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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招商中证全球中国互联网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

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中证全球中国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招商中证全球中国互联网ETF（QDII）(场内简称：互联网30（扩位

证券简称：中概互联ETF）)

基金主代码 51322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投资管理人员注册登

记规则》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许荣漫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苏燕青

注：-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许荣漫

任职日期 2025年4月11日

证券从业年限 9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

过往从业经历

2013年7月加入广东倍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任咨询顾问；2015年加入招商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曾任品牌推广经理、研究员、高级研究员、招商中证全指医疗器械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招商中证疫苗与生物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招商中证全指医疗器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生物科技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富时中国A-H5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

金经理，现任招商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华证价值优选50指数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商恒生港股通高股息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

商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招商中证A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A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招商中证A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机器人指数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招商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招商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电池主题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招商中证沪港深500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沪港深消费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光伏产

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电池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上证消

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12250

招商中证A5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025年4月3日 -

022840

招商华证价值优选

50指数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2025年1月16日 -

520550

招商恒生港股通高

股息低波动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025年1月15日 -

022455

招商中证A5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

2024年11月26日 -

560610

招商中证A5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024年10月26日 -

021828

招商中证A1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

2024年10月8日 -

159631

招商中证A1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024年6月8日 -

020481

招商中证机器人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2024年1月19日 -

016879

招商中证上海环交

所碳中和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

2023年12月29日 -

159641

招商中证上海环交

所碳中和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2022年7月14日 -

016019

招商中证电池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2022年7月12日 -

517990

招商中证沪港深500

医药卫生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2022年5月9日 -

517550

招商中证沪港深消

费龙头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2022年1月20日 -

011966

招商中证光伏产业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21年12月4日 -

561910

招商中证电池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021年8月4日 -

217017

招商上证消费 8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

2021年4月22日 -

510150

上证消费 8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021年4月22日 -

161726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1年3月25日 -

018395

招商中证全指医疗

器械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

2023年6月20日 2025年3月7日

561920

招商中证疫苗与生

物技术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2023年3月15日 2024年7月13日

159898

招商中证全指医疗

器械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2年3月5日 2025年3月7日

159849

招商中证生物科技

主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2年3月5日 2024年10月26日

501067

招 商 富 时 中 国

A-H50指数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2021年4月22日 2023年2月16日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注：-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注：-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动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基金经理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1日

关于招商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ETF(场内简称：双碳ETF)

基金主代码 15964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投资管理人员注册登

记规则》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侯昊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许荣漫

注：-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侯昊

任职日期 2025年4月11日

证券从业年限 15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5

过往从业经历

2009年7月加入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风险管理部风控经理，量化投资部助理投资

经理、投资经理，曾任招商国证食品饮料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

新能源汽车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现任指数产品管理事业部专业总监兼招商中

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TMT)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商中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TMT)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疫苗与生物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上证港股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物联网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消

费龙头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深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

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国证生物医药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央视财经50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招商中证白酒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159779

招商中证消费电子

主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5年3月20日 -

217019

招商深证电子信息

传媒产业(TMT)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2025年3月20日 -

016007

招商中证消费电子

主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2025年3月20日 -

159909

深证电子信息传媒

产业(TMT)5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025年3月20日 -

561920

招商中证疫苗与生

物技术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2024年7月13日 -

513990

招商上证港股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024年5月31日 -

159701

招商中证物联网主

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1年12月15日 -

011853

招商中证消费龙头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21年5月25日 -

217016

招商深证100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9月5日 -

161715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

股票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LOF）

2017年9月5日 -

161724

招商中证煤炭等权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9月5日 -

161726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9月5日 -

161723

招商中证银行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9月5日 -

217027

招商央视财经50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9月5日 -

161725

招商中证白酒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8月22日 -

159843

招商国证食品饮料

行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2年1月27日 2025年3月20日

013195

招商中证新能源汽

车指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21年8月27日 2025年3月20日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注：-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许荣漫

离任原因 另有任用

离任日期 2025年4月11日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否

注：-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动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基金经理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1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后，招商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管理的部分公募基金参与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宏工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网下申购。 宏工科技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部分公募基金托管人或托管人的关联方。 宏工科技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26.6元/股，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

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宏工科技于2025年4月10日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现将本公司涉及上述关联关系的公募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招商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29 38011.40

招商创业板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73 33861.80

招商中证10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29 38011.40

招商中证畜牧养殖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29 38011.40

招商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29 38011.40

招商中证500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429 38011.40

招商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29 38011.40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或登陆网站www.cmfchina.com�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1日

招商利安新兴亚洲精选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午间收盘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截至2025年4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午间收盘，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

人” ）旗下招商利安新兴亚洲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代码：520580，场内简

称：新兴亚洲，扩位证券简称：新兴亚洲ETF，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 （IOPV），出现较大幅度溢价。

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若本基金

后续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权采取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

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

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

资运作。

3、截至目前，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

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

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

合适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0日

招商中证全球中国互联网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午间收

盘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截至2025年4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午间收盘，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

人” ）旗下招商中证全球中国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代码：513220，场内

简称：互联网30，扩位证券简称：中概互联ETF，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IOPV），出现较大幅度溢价。

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若本基金

后续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权采取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

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

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

资运作。

3、截至目前，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

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

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

合适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0日

股票代码：601006� � � � � � � � �股票简称：大秦铁路 公告编号：【临2025-031】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持股比例达到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二级市场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025年4月10日，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秦铁路” ）收到中国中信金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融资产” ）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告知其通过委托设

立的单一资产服务信托一一中信信托壹号资产服务信托项目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2,012,460股股票。

本次增持后，中信金融资产合计持有大秦铁路A股普通股1,007,358,942股，占大秦铁路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5.00%。 现将权益变动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1,005,346,482股，占上市公司当前总股本（上市

公司于2025年2月12日发布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秦转债” 赎回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关

于“大秦转债”赎回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中披露，上市公司截至2025年2月10日的总股本为20,147,

177,716股）的4.99%。

2025年4月9日至1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委托设立的单一资产服务信托一一中信信托壹号资产

服务信托项目于二级市场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上市公司2,012,460股股票，交易价格均价约为6.68元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购买股份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资金来源合法。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1,007,358,942股股票，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00%。

中信金融资产增持公司股份是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看好及价值的认可。 中信金融资产在未来12

个月内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承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拥有权益股份

种类

拥有权益股份数量

持股比

例

拥有权益股份

种类

拥有权益股份数量

持股比

例

中信金融资产 A股普通股 1,005,346,482股 4.99% A股普通股 1,005,346,482股 4.99%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一中信信托壹号资

产服务信托项目

/ / / A股普通股 2,012,460股 0.01%

合计 A股普通股 1,005,346,482股 4.99% A股普通股 1,007,358,942股 5.00%

（三）中信金融资产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55774

成立日期 1999-11-01

注册资本 8,024,667.9047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正均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

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

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

和顾问业务；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

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营期限 1999-11-01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联系电话 86-10-59618888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涉及的信息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25-017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小贷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小贷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并

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同意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吉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投公司” ）合计持有的深圳市农产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贷公司” ）

100%股权，按评估价值16,790.00万元（评估基准日为2024年9月30日）为定价转让给公

司控股股东深圳农业与食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农投集团” ）。深农投集

团、公司、海投公司与小贷公司已于2024年12月19日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历史

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二、事项的进展情况

日前，小贷公司已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股权交割完成前向公司偿还了存量借

款，并向公司和海投公司支付了股利；深农投集团已向公司和海投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合

计16,790.00万元（协议约定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已获深圳市地

方金融管理局审核同意；截至2025年4月9日，小贷公司已完成工商过户登记并退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已全部完成，对公司2025年利润总额影响约为606.40万元（最终以

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25-018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主体信用评级结果的自愿性信息

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

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诚信国际” ）对公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

日前，中诚信国际在对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行业发展情况进行综

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 出具了《2025年度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评级报

告》，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有效期为2025年4月3日至2026年4

月3日。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柘中股份 证券代码：002346� � � �公告编号：2025-13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5%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28日召开公司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

贷款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拟使用自有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A股股份，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

回购股份数量下限3,000万股，回购股份数量上限3,300万股；回购股份总金额不低于人民

币3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33,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1.5元/股，具体回购数

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3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应当自该

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本次回购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5年4月9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22,100,11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最高成交价11.5元/股，最低成交价9.44元/股，

累计成交金额为241,477,274.8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股份回购实施的交易价

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股份回购的实施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符合《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的相关政策规定，符合

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688173 证券简称：希荻微 公告编号：2025-022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重庆唯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唯纯” 或“信

息披露义务人” ）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同时，因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希荻微”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行权、2022� 年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归属、注销回购股份导致希荻微总股本总体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重庆唯纯持有公司股份36,900,0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99%。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收到重庆唯纯出具的《关于所持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权益变动触及1%的告知函》，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重庆唯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小春

注册地址 重庆市荣昌高新区昌州街道荣升路64号20幢4层457室

主要股东 向丽娜、周纯美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变动比例（%）

集中竞价交易 2025/3/13-2025/4/10 人民币普通股 978,020 0.24

其他 2022/3/15-2024/9/3 人民币普通股 / 0.24

合计 978,020 0.48

注:

1.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

2.上表的“其他” 系指自2022年3月15日至2024年9月3日，因公司实施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行权登记、2022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登记以及注销已回购股份，

公司总股本由400,010,000股变更至410,309,104股， 重庆唯纯所持公司股份37,878,

1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9.47%减少至9.23%，被动稀释比例为0.24%。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4.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变动前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当前总股本比例

（%）

重庆唯纯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37,878,116 9.47 36,900,096 8.99

其中： 无限售流

通股

37,878,116 9.47 36,900,096 8.99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同时，因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行权、2022�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归属、 注销回购

股份导致希荻微总股本总体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

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有减持计划未完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希荻微电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 公司将继续督

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投资者及时更新已过期身份证件及其他身份基本信息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

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

办法》、《证券期货业反洗钱工作实施办法》、《基金管理公司反洗钱工作指引》、《关于证

券基金期货业反洗钱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的有关规定，基金管理公司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应当采取持续的客户

身份识别措施，关注客户及其日常交易情况，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客户先前提交的

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的，基金管理公司应当要求客户进行更新。 客

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基金管理公司认为必要时，应限制客户

交易活动。

为进一步落实上述规定，持续加强客户尽职调查工作，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醒广

大客户：

一、及时更新身份证件信息

1、自然人客户

如果您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请您持当前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身

份证明文件，及时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办理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更新手续，以免

影响交易。

2、非自然人客户

如已办理或换领新版营业执照，应持新版营业执照办理业务并及时到开立基金账户的

机构更新相关信息；登记制度改革过渡期后，客户原发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

记证将停止使用，未换领新版营业执照的，应当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到当地工商管理部门换

发新版营业执照，并持新版营业执照及时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更新相关信息，以免影响

业务办理。

二、完善更新其他身份基本信息

如您其他身份基本信息发生变化，请及时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更新信息，以免影响

业务办理。 其中：

1、自然人客户包括但不限于：姓名、性别、国籍、职业、住所地或者工作单位地址、邮政

编码、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电子邮箱，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有效

期限。

2、法人、非法人组织等非自然人客户包括但不限于：名称、住所、通信地址、邮政编码、

经营范围、可证明该客户依法设立或者可依法开展经营、社会活动的执照、证件或者文件的

名称、号码和有效期限；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和授权办理业务人员的姓名、身份证件或者其

他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有效期限；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信息；受益所有人的姓

名、地址、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有效期限。

对于身份信息缺失、无效且未在合理期限补全更新的客户，请投资者及时完善、更新身

份信息资料，以免影响业务办理。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19-009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

网站www.gowinamc.com了解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000657� � � � � � � �证券简称：中钨高新 公告编号：2025-25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的权益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本次公司配套募集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致。

2、本次权益变动性质为股份比例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3、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898号），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钨高新” ）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向17名特定对象发行189,473,

684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于2025年4月1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股

本由2,089,480,696股增加至2,278,954,380股。 本次发行中，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五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不是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合计持股比例

从65.58%被动稀释至60.12%，触及1%及5%整数倍。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表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五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4月16日

股票简称 中钨高新 股票代码 000657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0.00 2.78

五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 0.00 2.68

合 计 0.00 5.4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被动稀释）

本次增持股份的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37,021.84 65.58 137,021.84 60.1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5,863.80 26.74 55,863.80 24.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81,158.04 38.84 81,158.04 35.61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95�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2025-034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0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1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1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10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办公楼A215会议室（浙江省

金华市东阳市横店镇工业大道196号）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中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公司现有总股本为1,133,684,103股，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6,303,129股，故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

097,380,974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432人，代表股份464,659,88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2.342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人，代表股份449,426,6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54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427人，代表股份15,233,

2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8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430人， 代表股份15,323,45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64%。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3人， 代表股份90,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1,427人，代表股份15,233,2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881%。

3、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63,629,1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2%；反对769,799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7%；弃权2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292,7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737%；反对769,7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37%；弃权260,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26%。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63,591,7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1%；反对774,299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6%；弃权29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255,3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296%；反对774,2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30%；弃权293,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73%。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63,508,3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2%；反对817,099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8%；弃权33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171,9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854%；反对817,0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23%；弃权334,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23%。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63,556,6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26%；反对803,499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9%；弃权29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4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220,2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006%；反对803,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36%；弃权299,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58%。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463,545,3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01%；反对823,501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2%；弃权291,0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302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208,9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268%；反对823,5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741%；弃权291,00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3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91%。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3,542,3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95%；反对787,699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5%；弃权329,8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102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205,9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073%；反对787,6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05%；弃权329,80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23%。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3,378,8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43%；反对875,999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5%；弃权405,0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202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042,4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403%；反对875,9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167%；弃权405,00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2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30%。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3,393,4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75%；反对879,099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2%；弃权387,3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702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057,0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355%；反对879,0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369%；弃权387,30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7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75%。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099,3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116%；反对849,599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44%；弃权374,5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202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4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099,3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116%；反对849,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44%；弃权374,50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2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40%。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控股” ）及其一致

行动人金华相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华相家”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49,336,424

股。 横店控股和金华相家作为公司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2,427,0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5%；反对1,874,199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3%；弃权358,6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302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090,6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4289%； 反对1,874,19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309%； 弃权358,60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3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02%。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3,443,7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83%；反对818,099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1%；弃权398,0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802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7%。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107,3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638%；反对818,0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89%；弃权398,00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8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73%。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5年度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3,261,0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90%；反对992,699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6%；弃权406,1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2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924,6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715%；反对992,6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83%；弃权406,10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0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463,512,3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0%；反对807,899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9%；弃权339,6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902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175,9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115%；反对807,8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23%；弃权339,60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9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6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补选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3,491,5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6%；反对803,299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9%；弃权365,0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702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155,1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757%；反对803,2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23%；弃权365,00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7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2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贺维、王迟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